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文件  
 

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  
 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滙報，司法機構在設立無律

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（「資源中心」）方面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近年，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無律師代表的民事訴

訟人大幅增加，這對司法時間和司法資源兩方面都帶來了極

大的需求。處理日漸增加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案件，正是

法院面臨的挑戰。  
 
3 .  司法機構一直積極面對這些挑戰。在這方面，終

審法院首席法官在 2 0 0 2 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演辭中，宣

布決定成立資源中心，以協助無律師代表訴訟人在高等法院

及區域法院進行民事訴訟時，處理有關法院規則和程序的事

項。  
 
 
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督導委員會  
 
4 .  為此目的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 2 0 0 2 年 2 月成立

無 律 師 代 表 訴 訟 人 資 源 中 心 督 導 委 員 會 （ 「 督 導 委 員

會」），其職權範圍如下：—  
 

( a )  就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民事案件無律師代表訴訟人

資源中心的成立和運作提供意見；以及  
 

( b )  與法律界、關注此事的非政府組織和其他關注團體

共同研究，並探討如何使他們能夠在資源中心或通

過資源中心向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民事案件無律師

代表的訴訟人提供協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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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委員會的主席由朱芬齡法官出任，委員則有法官及法律

界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。督導委員會成員的名單載於附件。  
 
5 .  委員會於 2 0 0 2 年 3 月召開首次會議，至今共舉行

了 7 次會議。  
 
 
基本原則  
 
6 .  在設立資源中心時，司法機構必須緊記的基本原則

是，法院不但要秉公判決、不偏不倚，還要使之有目共睹。

法庭必須公平對待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。然而，在向他們提

供協助的同時，法庭必須保持中立，這點，我們沒有妥協的

餘地。同樣重要的是，法庭也必須公平對待案中的其他訴訟

人，包括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人。此外，我們也應盡量避免導

致司法機構和其他免費法律服務提供者在角色方面引起任何

混淆。  
 
 
資源中心之目的  
  
7 .  司法機構在上述基本原則的基礎上成立資源中心。

其主要目的如下：  
 
( a )  減省法官在庭上向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解釋各項規則

和程序的時間，從而加快法庭程序和節省法律費

用；  
 

( b )  確保向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所提供的協助方式和解釋

均是規範一致的；  
 
( c )  避免其他訴訟各方誤會法官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

有所偏袒；以及  
 

( d )  綜合、精簡及加強現時由司法機構不同的登記處及

辦事處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的各種服務及協

助。  
 
8 .  司法機構成立資源中心之目的，並非鼓勵訴訟人自

行訴訟。此外，基於資源中心的角色，它提供的服務也絕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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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與各專業團體或非政府組織現時提供的各項服務有所重覆

或競爭。  
 
 
資源中心的成立及運作  
 
9 .  司法機構已就資源中心的運作諮詢督導委員會的

意見，亦已向督導委員會介紹現時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在民

事法律程序中可以獲得的服務和協助，並參考了外國的相關

情況。在督導委員會的建議下，司法機構政務處曾於 2 0 0 2
年 7 至 8 月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，目的是就資源中心所擬提

供的服務、設施及協助等事項，收集法庭使用者的意見。  
 
1 0 .  司法機構擬在高等法院設立一個資源中心。為

此，司法機構政務處己在高等法院低層一樓覓出地點。設立

資源中心的撥款申請已於 2 0 0 3 年 4 月下旬獲得批准，而開

設工程亦已於 2 0 0 3 年 5 月展開。  
 
1 1 .  資源中心主要為已經參與或即將展開高等法院或

區域法院民事法律程序而又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士提供協

助，而有關協助將會集中於與程序有關的事項上。  
 
1 2 .  資源中心將提供接待及一般詢問處、視像設施、

電腦、其他附帶設施如可供書寫的地方和自助影印機等。資

源中心亦會提供宣誓服務。我們亦正製作一系列介紹高等法

院和區域法院常用民事法律程序的小冊子、解釋法庭程序的

錄影帶、以及法庭表格樣本以供使用者參考。  
 
1 3 .  司法機構政務處已獲得 5 7 0 萬元撥款作為進行資

源中心的開設工程、添置設備及印製刊物之用。資源中心的

預計啟用日期是 2 0 0 3 年底。資源中心在運作上的人力需求

將會以內部重行調配的人手應付。  
 
 
在資源中心或通過資源中心提供免費法律協助的可能性  
 
1 4 .  司法機構已邀請督導委員會對有關在資源中心或通

過資源中心提供免費法律協助的可能性進行探討。在這方

面，督導委員會參考了外國的經驗，亦探討了香港現時為無

律師代表訴訟人而設的免費法律服務（包括當值律師服務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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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義務法律指導計劃和大律師公會的法律義助服務計

劃）。督導委員會亦獲悉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議員和吳靄儀議

員建議成立一個名為社法中心的組織。此外，督導委員會又

曾與香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律師會、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及香

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代表會面，就有關方面可在資源中心

或通過資源中心提供協助的可能性交流意見。督導委員會現

時仍就此一職權範圍項下的研究課題進行商議。  
 
1 5 .  司法機構於計劃在資源中心或通過資源中心提供那

些形式及種類的協助時，將會適當地考慮下列因素：—  
 

( a ) 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經驗顯示：由於法院的角色

中立，且須使公眾確信法院處事不偏不倚；故此向

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及協助等服務，必

須由法律界本身或由法律界聯同其他關注團體以志

願或義務方式進行；  
 
( b )  資源中心提供協助的種類，不應與社會上不同服務

提供者現時所提供的免費法律服務或協助有所重

覆；及  
 
( c )  社會上現有的免費服務或協助進一步擴展的可能

性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 6 .  督導委員會可望於今年下半年完成商議，屆時，

會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提交報告書。  
 
1 7 .  司法機構預計資源中心可在 2 0 0 3 年底啟用。  
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 0 3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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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

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 

督導委員會成員名單 
 
 
主席   
 
朱芬齡法官  
 

 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 
 

委員  
 

 

龍劍雲聆案官  
 

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務官  
 
 

陸啟康法官  區域法院法官  
 

鄺卓宏聆案官  
 

區 域 法 院 署 理 司 法 常 務 官

（至 2 0 0 2 年 7 月 1 6 日止）

高等法院署理副司法常務官

（由 2 0 0 2 年 7 月 1 7 日起）  
 

彭耀鴻先生  
 

大律師（經諮詢香港大律師

公會主席後委任）  
 

白樂德先生  
 

律師（經諮詢香港律師會會

長後委任）  
 

崔碧珊女士  
 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

（服務發展）  
 

王姬麗女士  
 

當值律師服務總幹事  

秘書  
 

 

潘婷婷女士  
 

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

（至 2003 年 4 月 21 日止）  
 

王秀慧女士  司法機構助理政務長（發展）

（由 2003 年 4 月 22 日起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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